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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制定《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的请示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

为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监管年度监督检查工作，科学履

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上海市应急管理局统一部署，结合

本级权限、行政执法人员数量、监管的生产经营单位状况、技术

装备和经费保障等实际情况，制订了《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当否，请批复。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应 急 管 理 局

普应急〔2022〕2号 签发人：张军



—2—

附件：《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

计划》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3月 8日

上海市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 3 月 8 日印发



—3—

附件：

普陀区应急管理局 2022 年度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工作计划

为依法履行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监管职

责，科学规范开展执法检查工作，结合本区实际，编制普陀区应

急管理局 2022 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一、编制依据

（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新

安法）

（二）新修订的《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

（三）上海市《关于深化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意见》

（四）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

任追究的暂行规定》

（五）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年版）》

（六）《上海市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

（七）国家和本市其他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

二、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指导思想。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强化属地监管责任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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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体责任，依法履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职责，加快推进应急管

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着力从源头上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坚

决杜绝较大以上事故，控制一般事故。

（二）工作目标。科学合理安排年度执法检查的范围和数量，

强化统筹、指导、协调、监督全区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的职责，

不断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效能，增强执法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主要任务

1.编制执法计划。以风险防控为抓手，聚焦风险等级高、危

险因素多、生产规模大，以及隐患问题突出、近年发生事故的行

业、企业或相关领域；明确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范围。重点检查

实行“全覆盖”，一般检查实行“双随机、一公开”。

2.加强协调联动。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执法联动，按照市场

监管领域“双随机、一公开”监管要求，实施跨部门联合执法和

本部门随机抽查。按照《新条例》，统筹各街镇年度监督检查计划，

指导各街镇落实属地监管责任。

3.规范执法行为。推进落实执法公示、执法全过程记录、重

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等制度。规范移动执法终端和 2020 年新版执

法文书使用。严格执行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制度。

实行“互联网+执法”模式，确保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全部实现数字

化和数据互联互通。

三、执法检查的方式、范围、内容和分工

（一）方式。执法检查分为重点检查、一般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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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范围。危险化学品经营（仓储、带储存的批发）、使

用（核发许可证）企业，存在有限空间作业以及粉尘涉爆的工贸

企业，人员密集型商贸企业等。

（三）内容。以行政权力清单为基础，依据国家应急管理部

《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年版）》监督检查综合事项和重点事

项。执法检查前，制定《现场检查方案》；执法检查时，按批准的

《现场检查方案》开展。督查、巡查、跨部门联合执法等非计划

检查，按相关文件要求开展。

（四）检查分工。执法检查以局法制科、区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组织实施为主；重点事项抽查，由各业

务科室、中心牵头开展，相关业务科室根据计划安排和实际需要

参与。

四、执法检查安排

按照“统筹兼顾、分类分级、突出重点、提高效能、守牢底

线”的原则，全年计划执法检查 310 家次，其中重点执法检查 190

家次（占 61.3 %），一般单位执法检查 120 家次（占比 38.7%）。

（一）重点执法检查

1.重点单位执法检查。采取“执法告知+现场检查+交流反

馈”、“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岗位操作员工全过程参加”、

“执法+专家”工作模式，按照明确的时间周期固定开展“全覆盖”

执法检查，其中对危险化学品重点单位每季度检查一次，计划检

查 40 家次，对工贸企业每半年检查一次，计划检查 60 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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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点时段专项执法检查。结合国家或地区重大活动及国定

节假日安全保障需要，选取部分风险等级较高的企业在重点时段

开展检查，计划检查 60 家次。

3.新安法、新条例宣贯专项执法检查。对我区部分大、中型

工贸企业开展专项执法检查，计划检查 20家次。

4.安全生产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对我区范围内 5家安全

生产培训机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每半年检查 1次，计划检查 10

家次。

（二）一般执法检查

依据应急部门权责清单，对其他单位以“双随机、一公开”

方式开展执法抽查，强化对属地监管的督促指导。

1.对其他危险化学品经营、使用企业开展抽查，计划抽查 10

家次（牵头组织开展危险品使用企业安全生产跨部门“双随机、

一公开”联合检查）。

2.对纳入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范围的其他工贸企业

开展抽查，计划抽查 108 家次。

3.对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开展检查，计划检查 2 家次。

4.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整治、非药品类易制毒

企业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检查和注册安全工程师执业情

况检查等，穿插在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中进行。

五、其他监管执法工作

（一）推进本区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风险隐患双重预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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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严格落实企业风险分级管控主体责任。以防控系统性安全风

险为重点，推进全区危险化学品企业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和安

全预防控制体系，强化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精准治理。指导各

街镇（工业区）加强风险隐患双重预防管理工作，推动企业构建

科学、有效的风险隐患双重预防长效工作机制。指导各街镇（工

业区）对所属企业填报的风险隐患信息进行定期分析、归纳，找

出安全风险隐患集中点、安全工作薄弱点，研究制定针对性、精

准化的防范管控措施。

（二）持续推进危险化学品、工贸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继续通过政府招标采购方式，确定评审单位，推进安全生产标准

化建设工作，并对推进情况进行抽查。

（三）做好区安委办各类考核、督查、巡查工作。参与各类

安全生产考核、督查、巡查，加大现场检查力度。

（四）其他有关工作。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举报案件进行核查

处理，按照上级工作部署和要求，积极组织或参与安全生产联合

执法行动。

为确保全年执法工作顺利实施，区应急管理局将结合年度执

法计划，制定季度、月度执法计划，并根据统计分析情况和执法

工作情况，对季度、月度计划进行动态调整。

本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后，行政执法的机构、职能、

编制发生重大变化的，年度执法计划依据有关规定另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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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2022 年普陀区应急局执法计划安排表

1-2.2022年普陀区应急管理局重点单位名单

1-3.2022年普陀区应急局执法工作量核算



—9—

附件 1-1

2022 年普陀区应急局执法计划安排表

执法检查事项

月份安排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重点单位执法检查 10家次

30家

次

10家次 10家次 30家次 10家次

重点时段专项执法抽查 5 家次 10家次 5家次 10家次 10家次 20家次

新安法、新条例专项执法检查 5 家次 5家次 5家次 5家次

安全生产培训机构专项执法检查 5 家次 5家次

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使用企业
执法抽查

10家次

工贸企业执法抽查 10 家次 5家次 10家次 5家次 10家次 10家次 10家次 10家次 20家次 10家次 8家次

安全生产专业服务机构执法检查 1 家次 1家次

备注：工贸企业危险化学品使用安全专项整治、非药品类易制毒企业检查、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检查和注册安全工程

师执业情况检查等，穿插在重点检查和一般检查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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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2 年普陀区应急管理局重点单位名单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属地

一、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10家）

1 上海外环石油有限公司 长风

2 上海大庆加油站 真如

3 上海阳光新普陀油气供应有限公司 长征

4 上海续和浦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加注站） 长征

5 上海星诚石油制品有限公司 万里

6 中石油泾阳加油站 长征

7 中石化交暨加油站 万里

8 上海慧登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桃浦

9 中石化正联油气站 长寿

10 中石化祁连山路加油站 桃浦

二、工贸行业危化品使用企业（30家）

1 上海东旺塑料制品厂有限公司 长征

2 上海根本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长征

3 上海昌鑫龙印务有限公司 长征

4 上海天偶图文印务有限公司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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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上海景尚彩印有限公司 真如

序号 生产经营单位名称 属地

6 上海金翅鹏实业有限公司 真如

7 上海长岛商标制作有限公司 真如

8 上海英雄金笔厂有限公司 真如

9 上海康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桃浦

10 达科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桃浦

11 上海航天科工电器研究院有限公司 桃浦

12 上海施耐德工业控制有限公司 桃浦

13 上海证券印制有限公司 桃浦

14 上海佳士航空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桃浦

15 艾佩达电子通信设备（上海）有限公司 桃浦

16 阳光明特（上海）金属有限公司 桃浦

17 日鸿不锈钢（上海）有限公司 桃浦

18 上海斯瑞科技有限公司 桃浦

19 上海锦元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 桃浦

20 上海塔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桃浦

21 上海印钞有限公司 长寿

22 上海造币有限公司 宜川

23 上海化工研究院有限公司 长风

24 上海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烟草储运公司 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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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上海市涂料研究所有限公司 长风

26 上海珍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

27 上海嘉光欧士多光学有限公司 桃浦

28 上海美加净日化有限公司 长征

29 上海柯渡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长征

30 上海金叶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桃浦

三、安全生产培训机构（5 家）

1 上海东方职业安全技能培训中心 长风

2 上海谊信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桃浦

3 上海桥智职业培训中心 长风

4 上海申伦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甘泉

5 上海市房地产学校 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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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2022 年普陀区应急局执法工作量核算

一、总法定工作日

按照应急部《安全生产执法手册（2020 年版）》要求，总法

定工作日是指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和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总数

的乘积。目前，13名在编行政执法人员承担安全生产执法工作。

2022 年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为 250 天（全年总天数 365 天-法

定公休日104天-法定节假日 11天=250 天）。因此，2022 年总法

定工作日为3250天（13人×250天/人=3250 天）。其他执法工作

日。其他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开展安

全生产综合监管；实施行政许可；组织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

调查核实安全生产投诉举报；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办理有关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开展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

督检查；开展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办理行政复议、行政应诉；

完成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应急管理部门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

按照年平均数测算，2022 年其他执法工作日约1520 天。

二、非执法工作日

非执法工作日包括下列工作和事项预计所占用的工作日：机

关值班；学习、培训、考核、会议；检查指导下级应急管理部门

工作；参加党群活动；病假、事假；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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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按照年平均数测算，2022 年非执法工作日约1317 天。

三、监督检查工作日

监督检查工作日是指应急管理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开展监督

检查的工作日，其数额为总法定工作日减去其他执法工作日、非

执法工作日所剩余的工作日。2022年监督检查工作日为413天（总

法定工作日3250天-其他执法工作日1520天-非执法工作日1317

天=413 天）。

四、年度计划执法检查家次

按照“每年对生产经营单位的执法检查数量与监督检查工作

日之比不得小于 0.75”测算，监督检查工作日 413 天×0.75 家

次/天=310 家次。经研究，2022 年计划执法检查总家次为310家

次。其中：重点检查190家次，一般检查 120家次。


